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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在政府飛行服務隊工程組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在政府飛行服務隊工程組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在政府飛行服務隊工程組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在政府飛行服務隊工程組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諮 詢 委 員 會 就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 “ 飛 行 服

務 隊 ” ）建 議 於 隊 内 工 程 組 開 設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的 新 職 級 的 意

見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機 隊 1負 責 提 供 不 同 的 服 務 ， 包 括 24 小

時 搜 索 和 救 援 (“ 搜 救 ” )、 運 送 傷 病 者 和 空 中 救 護 服 務 。 該 隊

亦 向 其 他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提 供 協 助 ， 如 撲 滅 火 警 、 協 助 執 法 行

動 、 進 行 空 中 地 理 測 量 ， 以 及 運 送 人 員 和 設 備 等 。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服 務 範 圍 ， 覆 蓋 香 港 飛 行 情 報 區 2， 最 遠 離 港 達 700  海 哩

(約  1 300 公  里 )  。為 配 合 飛 行 服 務 隊 獨 有 的 運 作 需 要，隊 內 飛

機 和 機 上 的 專 門 設 備 均 經 過 大 規 模 改 裝 。 在 2011 年 ， 機 隊 的

飛 行 時 數 超 過 6 000 小 時 。 為 確 保 行 動 安 全 ， 並 符 合 民 航 處 制

訂 的 飛 行 法 定 規 定 《 HKAR-145》 3
 和 內 部 工 程 程 序 ， 飛 行 服

務 隊 有 賴 工 程 組 内 合 資 格 及 持 有 執 照 的 飛 機 工 程 師 提 供 專 業

技 術 支 援 ， 為 飛 機 及 機 上 設 備 進 行 定 期 的 維 修 保 養 和 大 型 維

修 。  

                                                 
1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機 隊 有 兩 類 飛 機 ， 包 括 七 架 直 升 機 和 三 架 定 翼 機 。  

2
  香 港 飛 行 情 報 區 是 由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劃 出 的 一 片 空 域，由 香 港 一 直 延 伸 至 南 中 國海 上 空 ， 總 面 積 達 2 7 6  0 0 0 平 方 公 里 。  

3
 《 H K A R - 1 4 5》 訂 明 核 准 飛 機 維 修 機 構 所 需 符 合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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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飛 行 服 務 隊 工 程 組 由 飛 機 工 程 師 及 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人 員 組 成 ， 負 責 保 養 和 維 修 飛 機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是 專 業 職

系，現 時 由 屬 於 入 職 職 級 的 飛 機 工 程 師，以 及 屬 於 晉 升 職 級 的

高 級 飛 機 工 程 師 和 總 飛 機 工 程 師 組 成，負 責 制 訂 和 核 證 飛 機 的

保 養 及 維 修 工 作。總 飛 機 工 程 師 為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之 首。飛 機

技 術 員 負 責 檢 查、保 養 和 維 修 飛 機 及 相 關 設 備，確 保 飛 機 和 工

程 設 施 正 常 運 作 。 現 時 工 程 組 的 組 織 圖 載 於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A。 飛 機 工 程

師 及 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的 主 要 職 責 載 於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B。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 .  現 建 議 在 飛 行 服 務 隊 工 程 組 開 設 一 個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的 公 務 員 職 級，協 助 飛 機 及 機 上 設 備 維 修 保 養 的 督 導 和 核 證

工 作 ， 有 關 人 員 並 須 接 受 飛 機 型 號 在 職 訓 練 4， 以 取 得 飛 機 維

修 的 實 際 經 驗。建 議 增 設 的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及

職 責，以 及 增 設 該 職 級 後，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經 修 訂 的 主 要 職 務

及 職 責，分 別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 及及及及 D。增 設 新 職 級 後 的 飛 行 服 務 隊 工

程 組 組 織 圖 則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E。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I .  日 趨 複 雜日 趨 複 雜日 趨 複 雜日 趨 複 雜 的的的的 維 修 工 作維 修 工 作維 修 工 作維 修 工 作  

5 .  過 去 十 年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負 責 的 維 修 工 作 範 圍 日

廣，且 日 趨 複 雜。下 文 詳 述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工 作 日 漸 繁 重 的 一

些 主 要 原 因，可 見 盡 早 向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提 供 技 術 培 訓 的

需 要 ， 以 確 保 隊 伍 提 供 的 優 質 服 務 不 受 影 響 。  

 

(a )  需要較高的飛機維修專業水平  

6 .  飛 行 服 務 隊 於 1993 年 成 立 為 紀 律 部 隊 ， 以 接 替 前 皇

家 香 港 輔 助 空 軍 的 職 能。隨 着 皇 家 香 港 輔 助 空 軍 轉 為 飛 行 服 務

隊 後，以 往 向 軍 方 所 提 供 的 豁 免 已 不 再適用，而飛 行 服 務 隊 亦

須遵守飛 機 維 修 法例的 規 定。隨 着 飛 機製造、維 修 和 保 養 的 技

術 日 漸 提 高，以 及 飛 機 業 的迅速發展，相 關 的 法例規 定 亦 進 一

                                                 
4
 飛機型號訓練包括個別型號飛機的系統設計、構造和操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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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 高 和 改善，加入了更高 的 專 業標準 5。 因此， 現 職 飛 機 工

程 師 須掌握更多維 修知識技 術，當中 包 括 維 修 複 合材料、先進

導 航 系統和 安 全管理 系統等 。  

 

7 .  按照 法 定 的 規管制度，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須 持 有 由

民 航 處發岀相 關 機 型 的 專 業 執 照 ，才能 負 責 有 關 的 職 務 。此

外，他們亦 須完成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飛 機 型 號 訓 練 後，並 取 得 由 飛

行 服 務 隊發出的授權，才可擔任飛 機 維 修 的 核 證 工 作。與九十

年代初的 執 照 制度相比，現 行 的 飛 機 維 修 執 照 制度更為嚴謹及

複 雜 。  

 

(b )   機隊採用更先進和更多類型的科技和設備令維修工

作日趨複雜  

8 .  為 支 援 機 隊 提 供 不 同種類的 服 務，飛 行 服 務 隊近年透

過使用先進科技 和 程 序 6，致力提 升預防性維 修 、 定 期 修復及

故障修 理 的 能力。此外，為 確 保 在惡劣天氣情況下仍能 安 全 有

效地 執 行各種行 動，飛 行 服 務 隊近年 亦 為 機 隊 和 隊 員添置各種

不 同 的先進 行 動 設 備 7。這些 專 門而先進 的 行 動 設 備 ， 在 數 量

上 和種類上 均 有 所 增加。加上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飛 機 均 經 過特別 改

裝，這令工 程 人 員 須 進 行更多維 修 檢 查，亦 須具備更高 的 專 業

技 術 ，才可 核 證 飛 機 的 保 養 和 維 修 工 作 。  

                                                 
5
 為 與 世 界 各 地 航 空 當 局 的 做 法 看 齊 ， 飛 機 工 程 發 牌 制 度 自 2 0 0 2 年 1 月 1 日 起修 訂 ， 納 入 法 定 的 《 H K A R》 之 下 的 「 簽 發 維 修 人 員 執 照 」 新 制 度 。 該 項 要 求訂 明 飛 機 維 修 人 員 獲 發 飛 機 維 修 工 程 師 執 照 所 須 符 合 的 規 定 。  

6
 這 些 科 技 及 程 序 包 括 ：  

(i) 維修直升機的主旋翼槳葉及尾槳槳葉的能力； 

(ii) 為檢測飛機、部件及引擎是否有裂縫而進行無損測試的能力； 

(iii) 直升機緊急浮水系統的維修保養；及 

(iv) 用作監察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動態部件健康狀況的直升機保健與使用監控系統。 

7
 這 些 設 備 包 括 ：  

(i) 更先進的緊急醫療站； 

(ii) 空中輻射水平監測和追蹤系統； 

(iii) 滅火缸和飛行服務隊研發的滅火泡沫缸系統； 

(iv) 用以蒐集大氣數據的氣象觀測系統； 

(v) 飛行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 

(vi) 飛行服務隊研發的絞車攝影機系統； 

(vii) 自動識別船隻系統；及 

(viii) 用於搜救行動和支援執法行動的專門通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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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勤支援設備維修工作繁複  

9 .  除飛 機 維 修 工 作外，飛 行 服 務 隊 工 程 組 在 過 去 數 年研

發了多個 地勤支 援 設 備 系統，以 提 升 運 作。這些 系統包 括用以

在 行 動 區 和指揮中心之間進 行 實 時傳送視像的微波視像傳送

系統， 及用以追蹤飛 行 服 務 隊 飛 機 的 實 時位置的 數碼地 圖 系

統，以便更妥善調配 飛 機到達肇事現場。為 確 保 專 門 的 地勤支

援 設 備與飛 機 的性能 相容互通，以 及這些 系統得到妥善維 修 和

持續開發， 有 關 人 員 亦 須掌握這些 新 的 維 修 技 術 。   

 

 

II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的 訓 練 要 求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的 訓 練 要 求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的 訓 練 要 求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的 訓 練 要 求  

10.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須 負 責 核 證 定翼機 和直升 機 的

維 修 工 作。根據飛 行 服 務 隊 現 行 的 職 系架構，飛 機 工 程 師 屬基

本招聘職 級。現 時，有鑑於 飛 行 服 務 隊 獨特的 飛 機 型 號 和 機 隊

功能，本 地 並無其 他 訓 練 機構開辦有 關 的 訓 練課程，教授維 修

飛 行 服 務 隊 飛 機 所 需 的 飛 機 系統知識和 相 關 技 術，新 入 職 的 飛

機 工 程 師必須 接 受 由 飛 行 服 務 隊 提 供 的 所 需 訓 練 (包 括 飛 機 型

號 訓 練 )。  

 

11.  隨 着 法 定 的發牌規 定愈趨嚴格，飛 機 工 程 師 取 得 執 照

批註及放飛授權證 前 接 受 的 訓 練，由 以 往 大 約 12 至 18 個月增

至 3 年。此外，所 有 並未完成 飛 機 型 號 訓 練 的 新 入 職 飛 機 工 程

師 均 不 能 負 責 有 關 的 維 修 檢 修 工 作。故此，建 議 開 設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可讓飛 行 服 務 隊 培 訓 一批人 員，並讓該 等 人 員 能夠

在完成 培 訓 後 ， 立即負 責 執 行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的 職 務 。  

 

 

III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順 利 交 接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順 利 交 接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順 利 交 接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順 利 交 接  

12.  現 時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大多在九十 年代初入 職 。

到 2015-16 年度， 他們當中 約 有 18 人 (即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總 數 約 72%)已 經退休或屆退休年齡。考慮到飛 機 工 程 師 須 經

過 一段長時間的 訓 練，才能 全面履行 職 責，加上 為 確 保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能順利交接，飛 行 服 務 隊 需 要 有足夠持 有 所 需 執 照 的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 (尤其 是 在 2012-13 至 2014-15 年度 )， 以

免流失所 需 的 飛 機 維 修知識和 技 能。因此，飛 行 服 務 隊 建 議 開

設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的 新 職 級 ， 以便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能順利交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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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考慮的其他方曾考慮的其他方曾考慮的其他方曾考慮的其他方案案案案   

 

13 .  飛 行 服 務 隊 已審慎研究目前 情況，並考慮多個 方 法 的

可 行 性 ， 包 括 由 紀 律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在

2008  年 進 行 職 系架構檢討時 提出，重 新調配 飛 機 工 程 師與總 飛

機 技 術 員／高 級 飛 機 技 術 員 的 工 作 的 方 法。鑑於 法 定 的 民 航 規

則、現 行發牌制度，以 及 督 導 和 核 證 飛 機 及精密的 專 門 行 動 設

備 的 維 修 工 作非常 複 雜，有 關 人 員 須具備 廣泛的知識和 技 術 ，

以 及 相 關 執 照 ，才能 執 行任務 。 因此， 飛 行 服 務 隊認為 由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繼續擔任相 關 工 作比較合適。事實 上，在 2009

年 的 員 工 諮 詢 之 中，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人 員對於將飛 機 工 程 師 負

責 的 部 分 核 證 職 務 轉交高 級 飛 機 技 術 員／總 飛 機 技 術 員 處

理 ，或重 組 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等 建 議 ，表現 得 十 分抗拒。  

 

14 .  飛 行 服 務 隊 亦曾研究委派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中 的 人 員

擔任飛 機 工 程 師 的 可 行性。根據飛 行 服 務 隊 的 運 作 經 驗，飛 機

技 術 員 一般需 約 7 至 9 年才能掌握擔任飛 機 工 程 師 所 需 的 技 術

和獲取 相 關 執 照，而該 職 系 中 亦未有足夠的 合適人 員 可 供填補

未來數 年，因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退休而出缺的 職位。建 議 開

設 的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應可 為 有 意投身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的

飛 機 技 術 員 提 供多一 個 晉 升途徑，而現 時 內 部聘任合 資 格 的 飛

機 技 術 員加入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的途徑亦將予保留，從而改善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的 職 業 前途，並使飛 行 服 務 隊 能 保留技 術純熟的

人 員 處 理 飛 機 維 修 工 作 。  

 

15 .  此外，飛 行 服 務 隊曾研究加快培 訓 飛 機 工 程 師 的課程

的 可 行性。正 如 上 文 所 述，由 於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飛 機 工 程 師 須 同

時 維 修直升 機 和 定翼機，工 作性質 複 雜而且 範 圍甚廣，加上必

須完全 符 合各項法 定 民 航 規 則，不 能縮短上 述 培 訓課程。對新

入 職 的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人 員來說，三年 的 訓 練 期 已 是 最低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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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6 .  在 釐 定 建 議 增 設 的 助 理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的 薪 級 表

時，飛 行 服 務 隊 會參考現 時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級 及 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的薪級表，其 他 資歷及 經 驗 相若的 公 務 員 職 級薪級表，擁有 相

若資歷及 經 驗 的私人 機構新 入 職 員 工 的薪酬，以 及 紀 律 人 員 職

系 的特別 因素。飛 行 服 務 隊 會 在 2012-13 度及 其 後 年度的預算

草案內預留所 需款項， 支付這項建 議 的 開 支 。  
 

員工諮詢員工諮詢員工諮詢員工諮詢  

 

17.  飛 行 服 務 隊 於 2011 年 12 月為 有 關 職 系舉辦員 工簡介

會，有 關 職 系 的 同事對建 議 均無異議。飛 行 服 務 隊 會繼續與員

工討論細節安排。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  請委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提出意 見 。 如獲委 員 支 持 ，我們會

將建 議 提交紀 律 人 員薪俸及 服 務條件 常 務 委 員 會審議，再交立

法 會財務 委 員 會 人事編制 小 組 委 員 會審批。  

 

 

 

保 安局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2011 年 12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飛行服務隊飛行服務隊飛行服務隊飛行服務隊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的架構圖的架構圖的架構圖的架構圖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工程組工程組工程組工程組    

   
訓練及標準組 

 
行動組 

 總飛機工程師    

行政組           品質及飛行安全組 

             

               

  支援  基地維修  外勤維修  飛機安全辦公室  品質保證辦公室 

  高級飛機工程師  高級飛機工程師  高級飛機工程師   高級飛機工程師 

  A隊  B隊  C隊     

              

  飛機工程師  飛機工程師  飛機工程師   飛機工程師 

               

  總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工程部飛機工程師和飛機技術員職系的主要職責工程部飛機工程師和飛機技術員職系的主要職責工程部飛機工程師和飛機技術員職系的主要職責工程部飛機工程師和飛機技術員職系的主要職責  

I .  飛機工程師職系飛機工程師職系飛機工程師職系飛機工程師職系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總飛機工程師 �  監督飛行服務隊所有飛機、引擎

和相關設備的維修，以符合法定

的《HKAR》，確保運作安全有效  

�  負責工程組的財務規劃和管理，

包括燃料和飛機部件的撥款  

高級飛機工程師 �  負 責 飛 機 上 的 所 有 維 修 保 養 工

作，包括高級的技術故障修理  

�  確保機隊可用和可靠  

�  設計和檢討維修程序  

�  處理品質保證事宜  

飛機工程師 �  監督和核證飛機維修工作，以及

其他有關飛機及設備的工程職務  

 

I I .  飛機技術員職系飛機技術員職系飛機技術員職系飛機技術員職系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主要職責 

總飛機技術員 
�  執行高級的技術工作  

�  策 劃 和 安 排 在 同 一 更 次 當 值 的

技術員的工作，以便及時完成檢

修和維修保養工作  

高級飛機技術員 
�  檢查技術員的工作，並加簽確認  

飛機技術員 
�  執行飛機維修和相關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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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建議增設建議增設建議增設建議增設助理飛機工程師助理飛機工程師助理飛機工程師助理飛機工程師的的的的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  

 

( a)  協助監管、安排和統籌工程組的日常工程工作，並擬訂

日常所需的人手調配安排，以應付飛行服務隊的行動需

要；  

(b )  協助制訂主要的維修工作方案，以及準備定期維修所需

的飛機零件及人力資源；  

( c)  接受飛行服務隊的飛機型號訓練，學習如何維修飛行服

務隊的飛機；  

(d )  按獲授權的範圍核證維修工作；  

( e)  就分析和修理飛機及相關設備的故障，向飛機技術員職

系人員提供意見及協助；  

( f )  協助督導和監察飛機技術員職系人員的工作，確保符合

有關的適航標準，以及飛行服務隊的工程和工業安全規

定；  

(g )  向飛機技術員職系人員提供理論和實務訓練；以及  

(h )  就飛機及相關系統設備的技術、供應和產品支援事宜，

協助聯絡生產商、供應商及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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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 

飛機工程師飛機工程師飛機工程師飛機工程師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 

 

(a)  協助高級飛機工程師監管、安排和統籌工程組的工程及

人事工作；  

(b )  制訂人手調配計劃，以應付飛行服務隊飛機的定期維修

和大型檢修工作；  

( c)  就制訂主要的維修工作方案，以及準備定期維修所需的

飛機零件和人力資源，與高級飛機工程師聯絡，並與其

他飛機工程師協調；  

(d )  按飛行服務隊的授權制度，核證飛機維修及一切相關工

作，確保達到香港適航要求的標準；  

( e)  就分析和修理飛機及相關設備的故障，向飛機技術員職

系人員提供意見及協助；  

( f )  督導和監察飛機技術員職系人員的工作，確保符合有關

的適航標準，以及飛行服務隊的工程和工業安全規定； 

(g )  策劃飛機維修工作，更新技術記錄系統，編製和更新飛

機維修時間表的內容，以符合最新的適航要求；  

(h )  為飛行服務隊採用的定翼機和直升機、地面設施、航空

電子測試器和救生設備，制訂和編排改裝、改良和其他

工程設計的工作；  

( i )  評估購置飛機支援設備、材料和零件的需要，並確保維

持適當的存貨量，以支援飛行服務隊機隊所需進行的維

修工作；  

( j )  評估下屬的技術才能，並向高級飛機工程師推薦合適人

員接受訓練，供高級飛機工程師批核訓練申請；以及  

(k )  就飛機及相關系統設備的技術、供應和產品支援事宜，

聯絡生產商、供應商和代理商。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E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飛行服務隊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架構圖飛行服務隊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架構圖飛行服務隊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架構圖飛行服務隊在開設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後的架構圖    

 

 

 

註：建議開設的助理飛機工程師職級。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工程組工程組工程組工程組    

   
訓練及標準組 

 
行動組 

 總飛機工程師    

行政組           品質及飛行安全組 

             

                

支援   基地維修   外勤維修  飛機安全 

辦公室 

 品質保證 

辦公室 

高級飛機工程師   高級飛機工程師   高級飛機工程師   高級 

飛機工程師 

A 隊   B 隊   C 隊     

                 

                    

飛機工程師  飛機工程師      飛機工程師      飛機工程師 

       助理飛機工程師      助理飛機工程師    

                  

總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高級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飛機技術員 




